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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视阈下贵州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研究 

——以新形势下“努力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为指引 

李桃
1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2)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保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定力，努力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新形势下加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给出了明确指引。生态文化是我国生态文明建

设的思想根基，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民族生态智慧的结晶，有着深厚的生态思想资源

与生态制度文化内涵，蕴含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伦理观、生态价值观等生态文化意蕴和取向，

与当代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目标有着相通相承的价值诉求。在生态文化多元性基础上深入解读贵州少数民族生态文化

的特征、内涵和价值，挖掘其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发挥其内生性作用，对于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绿色、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 少数民族 生态文化 

【中图分类号】:C95､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24(2021)09-0099-08 

“优良生态环境是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2021 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视察时要求，要牢固树立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导向，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科学推进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不断做好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大文章。
[1]
继视察贵州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数次进行地方考察：3 月在福建深入武夷山考察、4 月在广西桂

林乘船考察漓江阳朔段、5 月在河南南阳了解南水北调中线情况、6 月在青海湖畔考察生态环境保护情况、7 月在西藏一路关注

绿色发展……每到一处必看环保、必谈生态。习近平总书记频繁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凸显了新时代新阶段推进“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点明了《“十四五”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划出的重点——“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2021 年 4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保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定力，努力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为新形势下加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给出了明确指引。 

“十四五”开局之年，“保护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强烈信号如此密集，再次阐释了生态文明社会建设之于

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责任、政治高度，亦再次凸显出绿色、和谐、共生等生态文化理念的价值与战略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

征之一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质上是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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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是题中之义。 

生态文化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滋养与支撑。良好的生态文化体系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存共荣的生态意识、价值

取向和社会适应。随着人类社会步入后工业化时期，全球生态恶化的严峻形势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相伴而行，世界各国都在探寻

从根本上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的平衡与可持续发展。绿色，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形态，体现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发展模式的

创新；而不断创新和发展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则不断催促生态文化融入生态文明社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生态文

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2015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生态文明

建设要“把培育生态文化作为重要支撑”。2018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说：“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

然、热爱自然，绵延 5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指出“要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

体系”，全面推动绿色发展。[3]2021 年 4 月在广西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谈生态，最根本的就是要追求人与自然和

谐。要牢固树立这样的发展观、生态观，这不仅符合当今世界潮流，更源于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共同发展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的

生态思想。发掘其中的生态文化意蕴，对我们今天丰富生态文明，发展现代化新格局，共建美丽中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

生态文明建设同样离不开对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禀赋与资源价值的挖掘。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有着深厚的生态思想资源与生态制度

文化内涵，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蕴含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伦理观、生态价值观等生态文化意蕴和取向，与

当代生态文明社会建设有着相通相承的价值诉求。在生态文化多元性基础上深入解读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特征、内涵和价值，挖

掘其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发挥其内生性作用，对于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之天然契合 

（一）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的共性与联系 

纵览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文化的全部功能在于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物质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它的客观

效果却改造了原始自然的蛮荒。这种改造的积累就造就了今天地球上繁华富丽的人工自然；精神教化和精神生产是满足人的精

神需要，它的客观效果却是改造了人的主观世界，扫荡了人的精神世界的蛮荒。”[4]不同的文化共同促进了人类文明发展。但是，

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的生产活动不断地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恶化。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着生存

和发展受到威胁的、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生态危机。人们开始对自身行为的失范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认识到应对工业文明时

期形成的文化及其引导的价值观念进行扬弃，从而逐渐形成了符合当今生态文明建设需求的主流文化——生态文化。
[5]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野出发，对什么是“生态文化”展开广泛讨论，目前对其内涵和外延尚未形成统一看法。国内

学界目前对于生态文化的定义大致可以总结成以下几类：首先是从自然界自身角度，以是否征服自然为标准，认定生态文化；二

是从历史的维度，认为不同的社会阶段都有其特有的生态文化；三是从现实社会出发，认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物质之间良性循

环，即为生态文化或者生态文明；四是从文化批判的视角出发，来论证生态文化是一种新型文化。[6]笔者比较认同的定义是：“生

态文化是以生态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对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实践成果的总结、提炼和传承，包括生态精神文化、生态行为文化、

生态制度体系和生态文化物质载体四个主要方面，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7]这一概念基本涵盖了生态文化的广义和狭义

两个层面：狭义层面是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观念形态，可以是与生态相关的科学意识，或者生态价值取向以及

生态审美等。广义的层面是指在人们的生活、生产过程中，在合理地认识人与自然关系、妥善处理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

形成的物质和精神活动以及其形成的全部结果。[5] 

人类通过劳动以文化的方式在自然界生存和发展，文化是人与自然相处方式的体现。“人和文化是双向塑造的，人创造了文

化，文化也创造了人。文化对人的创造是在两方面见功效的：一方面是开发人的心智，一方面是调教人的野性。这二者的相加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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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的文明程度”。[4]人类文明是人类行为的集合，既表现为人类的自然行为，也表现为人类的社会行为。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

历程之后，人类社会进入到以人类征服自然为核心的工业文明时期，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创造出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

严重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人类的生存发展受到极大威胁。人类渴望亲近自然、尊重自然、维护自然，亟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

文明模式，此时，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核心要义的生态文明应运而生。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从发展理念而言，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具有鲜明的共同点和高度的一致性：两

者都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存共荣为目标，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本理念。[8]从

两者的关系来看，生态文化是一种观念和价值取向，唤醒了人们的生态意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生动力；生态文化是对生态文

明建设成果的总结，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根基与智力支撑。[7] 

（二）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来源 

民族特性是一切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之根本。少数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

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因居住地域的不同、生态类型的多样和复杂、发展历

程的不平衡等原因，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千差万别的生态文化。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少数民族

在生态系统中留下的文化烙印，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征。有学者将其定义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所特有的尊重自然与保护环境

的物质技术手段、制度措施、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及生产生活方式的总和”[9]，是其族群生存方式的原真性反映，以各民族特有

的生态观为指导，以其本土生态知识为基础，以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落脚点而形成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是我国生

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0] 

我国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丰富的农业文明，建立了以平衡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同时符合各自民族特性的思

想观念、价值体系及对应的物质技术手段、生产生活方式、制度措施等。民族文化反映了不同的民族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下，对自

然生态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和认识，也反应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的选择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深入挖掘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内涵与价值，不但能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具有民族特色的生态世界观、价值观借鉴，亦有助于

探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永续利用的有效路径，将其转化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驱动力量。 

中华传统文化建基于农耕文化，内在地讲求稳定性、持续性、有效性，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因此，顺应自然、调适自

我，以理顺自然与人的关系，达致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11]我国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有立足本土

生态知识形成的尊重自然、善待自然、节制消费、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等传统，不同民族的生态文化共同地揭示出中华文明天

人合一、道法自然、包容共生、和谐共荣的生态文化思想精髓。少数民族文化中普遍存在的、表达对人与植物关系认知的风水林

文化、以各种动植物为主的图腾文化、源于对良好生存环境追求的择居（风水）文化、源于感恩自然的“节制消费”文化（不向

自然索取太多的生态消费观）等，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不谋而合，都

旨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及人的全面发展。[8]可见，有着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我国尤其是民族地区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思想来源。 

二、贵州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资源禀赋与内涵 

传统观念认为，文化通常包括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三个方面，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

神财富的总和。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复杂而特殊的高原山地环境中呈现出“一山居数族，十里不同俗”的现象，有着多民

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和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贵州少数民族生活的环境差异较大，历史发展进程也各不相同，在社

会组织、经济发展、文化方式、价值体系等方面各有个性，但各民族都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积累形成了朴素的民族生

态文化，并在精神、物质和制度三个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共同点：由丰富的生态伦理、生态保护意识和生态智慧构成，以宗教信仰、

民族风俗、特色服饰等方式体现出来，并以族群规制、乡规民约等方式重点规范和调节“人的需求”与“生态系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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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神文化：保护生态的“内源调节机制” 

历史上，中国许多少数民族既缺乏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没有缜密的环保法规，却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令现代人称羡的

成功，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精神文化中，存在着一种保护生态的“内源调节机制”，这个机制主要由强烈的尊重和敬畏自

然的意识和节制贪欲（节制消费）的价值观构成。这一调节机制在贵州少数民族发展史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1．尊重和敬畏自然的生态意识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最早面临的基本问题。贵州少数民族先民普遍的意识里，自然与人类一样是活生生的有机体，各

民族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里面都充满了敬畏自然、保护自然、热爱自然的情感，是建构环境保护意识的根本基础，宗教信仰等

指导下的行动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生态环境、改善自然条件的功效。 

原始社会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极为有限，对自然界变化莫测的自然现象感到神秘和恐惧，并且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对世间

万物和大自然极为依赖，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对人们赖以生存的农耕、居住条件等有极大影响，在无法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解

决的情况下人们逐渐把自然力和自然物神化起来，形成了原始宗教——自然崇拜与图腾崇拜。由于各个民族对不同的生态环境

的适应不同，其原始宗教的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但强烈的尊重和敬畏自然的意识始终贯穿在各自的原始宗教信仰中。 

“万物有灵”思想是贵州世居少数民族典型且普遍存在的宗教文化形态。比如，苗族有着万物同根同源、万物有灵的自然

观，“万物有灵、生命神圣，众生平等及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和谐发展的哲学思想。”[12]古代苗族人认为，凡是日常生活中常见

的自然物与自然现象，如天上的日月星辰、风云雷电、地上的山川河流、巨石古木等都是有灵之物。苗族古歌中说“山上的石头

是大地之主，人只是梦境中的过客”，就是说人类和其他生物物种的生命一样，是自然环境中各种自然物互动运行的产物，没有

高低贵贱之分。[13]又如，侗族相信“万物有灵、万物同源”，认为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都存在神灵，神灵主宰人们的吉凶祸福，于

是以自然现象或者自然物为崇拜对象，如自然现象（如风雨雷电）崇拜、水火崇拜、动植物崇拜等，正是这种原始信仰和自然崇

拜，让侗族人对大自然多了一份敬畏之心，使其在平时生产生活当中自觉地遵循着不触犯自然、不侵犯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的原则。侗族民间约定不能乱砍村寨或墓地周围的古树、不能捕杀动物的幼崽、不能在动物繁殖期狩猎、在一个区域里要均匀打

猎等，都反映出其对自然力的尊重与服从。在侗族人民的心目中，人类与世间万物都是自然之子，都是自然生态系统中平等的一

员。如果人类对万物过分地索取和破坏，会受到报复和惩罚。侗族长者在教诲年轻人时，常常以“细脖子阳人来到世上”作为开

场白。这句话的深层寓意阐述了其民族的处境观、生命观和自然本体观，在重申和阐明人与天地自然之间的主客关系，提醒人摆

正在自然中的“傍生”位置——人依傍天地自然而生——侗家人于是有了“山林树木是主，细脖子阳人是客”的说法。[13]再如，

布依族认为世间万物总是以自己的方式与自然和人类产生互动，因而对世间万物都尊敬有加，并通过一整套逐渐发展完善的巫

术和仪式与万物沟通，祈求神灵或先祖的庇佑。此外，土家族认为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风火雷电等自然物赋予灵魂，因而将其

奉为神灵：太阳神是生命之神，能够驱散黑暗与邪魔，是自然界万物生长和好收成的保障；祭祀风神，能够避免它统领的世间所

有的风对人类、农作物、动物、建筑等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敬拜雨神能够保佑农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水族将大自然中几乎所

有和生产生活联系密切的自然物——如树木、石头、水流、山洞、日月星辰等都作为自然崇拜的对象。彝族以祖先崇拜为主要信

仰，同时基于黔地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也有对自然物的崇拜……同根同源、万物有灵的生命哲学清晰地昭示了山地民族朴素的

绿色生态思想，少数民族的先民们在强烈的尊重和敬畏自然的意识下自觉约束自己，将自己与自然的命运相联系，尽可能地降低

人类的行为对自然环境与生态法则的破坏，体现出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观念。 

在各民族“万物有灵”“人神兽同根同源”的观念之下，逐渐演绎出不少民族的绿色图腾和对森林、植物的绿色崇拜。苗族

先民认为“树大有神，石大有鬼”，树也像人一样有灵魂、有情感，树有树神。村寨周围的大树、树林往往被作为神树，不但不

能砍伐，在固定的时间里，全寨人都要去加以祭拜，以示敬畏。侗族的“风水林”被视为可以将一切鬼怪拒之村外，保得一方平

安，为村民带来财富，村民会自觉为古树打上草标，提醒行人爱护，如有树根外露，也自会有人替它培土浇水。布依村寨周边的

护寨林有保佑村寨风调雨顺、人畜兴旺的作用，因此严禁村民砍伐。村寨里一些古树被视作“神树”，能保佑村寨人畜安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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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的小孩拜了古树为“干爹”，俗称“保爷”，便能平安成长，扫寨（一种扫除火星和驱邪除恶的祭祀礼仪）完毕在“神树”

下杀狗祭树神，便能阻挡火星神及各种邪鬼进寨。仡佬族认为自己祖先源于一男婴藏于一节竹子中“顺遯水而下……乃长，有才

武，自立为夜郎侯”，因而以竹子为图腾，还形成了喜于房前屋后植竹，有“屋旁栽竹不栽柳”习俗。水族群众认为树木寄托着

祖先的灵魂，尊敬古树也就是对先人的怀念与感恩，因此，严禁砍伐、采集坟山、墓地、龙脉、风水林等地的草木，每逢清明节

还要去坟山种树祭拜。土家族认为，先民在狩猎采集的原始时期以果树所结出的果子为重要的食物来源，果树是神灵的恩赐，因

而有果树崇拜，定期对果树进行祭祀以表达感激……凡此种种，各族群众将地球上的生命及其自身生活来源都视为自然的恩赐

的、夹杂着相当原始宗教成分的特殊文化，虽然很多是无意间的行为，但在这种朴素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为友的生态

理念指引下，族群的居住环境得到有效改善，森林资源得以涵养，当地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客观上促成了少数民族聚居之

地处处青山绿水，村寨一年四季草木成荫的绿色生态景象，其间包含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生态智慧，深刻体现了贵州少数民族

基本的价值取向：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 

2．节制贪欲（适度取用）的生态伦理观 

贵州少数民族普遍有爱护万物、节制贪欲的生态伦理观，具体体现为：生活生计中对居住地周边生物特性的把握和善用，并

利用这种相互间的特性形成新的制衡；精神世界中对生物生命本真的描摹、认识和尊重，由此形成的对生存地域周边生物资源的

有节制的获取与回馈。 

比如苗族每有向自然索取之处必然有相应的回馈与维护行为和机制保障。采药人在上山采药时，要先在药蔸旁撒上一把米，

并念道：“我把你采去治病救人，你不要怪我，治病好后我会还你。”念罢才开始采药。撒米有两个涵义：一是继续“滋养”药

材，使之不断根继续生长；二是表示采药人已为自己从自然索取物质付出回报。苗族医师采药时若遇到某处的药材较多时，也绝

不会一次性采挖太多，而是遵循采大留小、采枝留根的适度原则，以实现对药草资源持续地生发的有效保护。又如侗族对森林资

源的利用永远保持着节制，自古就有将薪炭林地划分为若干片分片轮歇的习俗，根据各家用材目的以及每年各自需要多少烧材

确定砍伐面积，并且从不对林地“剃光头”而是采用间伐的方式，将精心维护和不断修复自然与生态环境当作自己对生存环境

必尽的义务。土家族人会对可种植的山地进行一定的规划，每次只选取其中一部分烧荒播种，以确保地力得以恢复。仡佬族人在

生产实践中秉承“大地生万物，护持为我用”的管护理念，对天然长出的、不是人为种植的草木不加清除，而是“护”住——再

让它生长一段时间，达到可利用时加以收获。“护”的办法也有多种，可以是就地护持，也可以是从荒野中将天然长出的苗木移

植到合适地点再加以维护。其“护持”的范围兼及森林、牧场和其他民族观念中的荒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水族九阡酒的制

曲过程中对植物的取用严格遵循“适度”的原则，坚持“见三采一”“见五采二”“雌雄不同取”等原则。侗族、水族通常只在

山坡最高出水位置的海拔线下开发梯田，而梯田之上的天然植被则被有意识地严加保护，作为生态水源的涵养地或者林业生产

用地，以确保梯田稻作农业生产对水资源的需求。曾有国际人类学家感叹，月亮山及都柳江流域地区的侗、水等民族的梯田开垦

行为是“一种具有典范性的尊重自然并修理地球的农业，其土地适度开发的生态智慧，令许多荒漠沙地的人们汗颜。”[14]如今这

些民族地区良好的自然生态显然是先民们种种自律、适度的生计模式带来的直接的效果。 

还有侗族典型的节制生育理念。号称“中国生育文化第一村”的贵州省从江县占里侗寨，因其古老而科学的协调节制的人

口繁衍意识成为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协调发展的典范。占里先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了山林、树木、水、土地等自然生

态与人类的生存密切相关，形成了古老的生态意识，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格控制人口总量、减缓人口增长过快带给环境资源的

压力。 

以上种种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要旨的生态伦理，以特有的生态整体稳定性前提下对自然生物的把握和善用，注重保

护又兼开发的生态智慧，对自然资源有节制地进行获取与回馈、利用与维护，随时随地，在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中进行着，千百

年来不曾间断，有效地规范、约束了各族群众在各个历史时期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促成了其所在地区的生态平衡。 

（二）物质文化：兼顾自然生态与自身发展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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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主要包括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两个维度。贵州多山地，地形条件复杂，各民族的先民们基于生存和生活

的需求，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生计和生活方式，发展出各有特色的适应自然的生存能力。但是，无论是中西部以山地耕牧经济为主

的地区，还是主要从事水田稻作的西南低山和盆地地区，或是以刀耕火种山地经济为主的贵州东南部，其经济文化类型都有一个

相同点，即对自然环境的严重依赖。少数民族群众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渐渐认识到自然对于个人、聚落乃至本族群的繁衍生

息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又逐渐创造了适合各自民族特性的、兼顾自然生态与自身发展的统筹管理模式。 

贵州各民族在选择建村立寨之处时，首先要考虑自然环境的条件是否适宜生计和生活。比如苗族村寨选址主要考虑有清洁

健康的水源、草木繁茂土地肥沃和地势有险可据三要素，然后依山势地形而动，对周边森林进行养护、开垦梯田形成山、林、寨、

田、水为一体的村落生态景观。侗族认为有山有水的地方才是理想中的家园，背山面水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其传统农业生产和发

展。建起村寨之后，先民们按照最佳适应性原则不断创造发展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稻鱼鸭兼营和林粮兼作等生态农业技术。水族村

寨的选址规划和营造设计遵循生生不息的建设居住理念以及平衡与循环的生态理念，构建了“森林—公共稻田—自然村寨”三

位一体的生态农业模式。彝族在村寨的选址上有着典型的生计需求驱动和对黔地高原山地的生态适应特点：首选有森林保护的

向阳坡地。一方面是根据彝族传统的牧业和农耕相结合的生计模式，追求“上面宜牧，中间宜居，下面宜耕”或者“村后山林可

放羊，村前坝子可种粮，坝中沼泽可放猪”的村落布局，另一方面是考虑到森林对水源的涵养和畜牧业活动的正常开展。 

此外，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日常衣食、居住、医药等方面，也都有着相当丰富的生态意蕴。比如，建造住宅时要考虑在保障

生活条件的基础上最优化地利用当地生态资源，合理利用材料，减少对于生态的严重破坏。侗族、仡佬族、布依族、水族等多就

地取材，依树、依山而建干栏式房屋制式，有着既节约土地又保障房屋免受洪涝之灾的双重功效。在制作民族服饰时，各族群众

也多以自己种植的棉花、麻等为原料制作土布，然后以蓝靛等植物性染料，辅以稻草灰、蕨叶、鸡蛋清、牛皮、豆浆、米酒等进

行色彩加工，从原料到工艺都堪称“原生态”。贵州少数民族民间医药也有着“百草皆药”“取自天然”的共同特性。贵州独特

的地理环境、广阔的森林有着极为丰富的中草药资源，各族群众对其加以充分利用，创造发展了各具特点的民族医药——苗族有

自成知识体系的“千年苗医，万年苗药”，仡佬族主张“百草皆药”，水族讲究“药食同源”，彝族认可“药食两用”……各民

族医药的共同点是主张现采现用，使用生药、鲜药，这些原生态的新鲜药材，或是在山坡水沟、村后山林中自然生长，或是房前

屋后群众日常储备种植，由于无农药化肥污染，大多疗效很好，并且方便就地取材，尽显“靠山吃山，物尽其用”的生态本质。 

（三）制度文化：为自然资源保护提供文化认同和保障 

制度生态文化是一种强制性的文化规范，在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区通常以乡规民约、家规族规等民族习惯法的形式对破坏生

态的行为加以规制，最终达到抚育森林、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目的。比如，苗族的“榔规”（通过族众讨论立岩石定下

的规矩，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规约一经议定，即对族众产生约束作用）中有很多关于村寨环境保护的榔词、约定，对

于违反规约的，会有相应的处罚。侗族的“款约碑”，是在汉文字进入侗族社会之后，民众将各类乡规民约或者其他一些规范性

条文刻在石碑、木牌上，以提示众人共同遵守，亦称“款碑”“岩规”。黔东南侗族地区由明清尤其是清朝年间留存下来的款碑

极多，因为木材是侗族群众经济的主要来源，这类款碑刻内容大多是有关山林保护的，如“伤柴、瓜、割篙草，火烧山，罚钱一

千二百文”（见于贵州省从江县增冲寨鼓楼中石碑，刻于清康熙十一年）、“日后不具内外亲及贫老幼人等，概不许偷盗桐茶盗

砍木植，一经拿获，罚银五百文。偷窃杉料村木，加倍处罚。”[15]（见于贵州省镇远县蕉溪区大岭乡金坡村的“乡规民约碑”，

道光十八年立）等，此类石碑多立在山间、路旁、寨口或庙后，或者鼓楼附近的显眼位置，提醒大家随时学习。此外，侗族还有

一项重要的习惯法宣讲活动——“三月约青”“八月约黄”，即在农历三月、八月等重要农业时令开展讲款活动，就是把民众聚

集起来，由寨老、族长把各种款约理念和惩罚措施传播给民众，提醒大家要按照“约法款”的规定，保护山林，爱护庄稼……讲

款活动不仅要求全体家族男性成员参加，而且还要邀请各位神灵出席，旨在利用宗教仪式强化款约的重要性。侗族立款碑、讲款

等活动实质上等同于现代传播理念中的口传心授、强化记忆，款碑随时随地对侗族民众进行生态保护的警示，使得民族传统中朴

素而真实的生态意识、生态保护常识等深入人心。讲款则是由族群权威人士对民众进行的生态环保法则强化教育，进一步促使人

们自觉规范日常行为。其他各民族也多有石碑式环保习惯法，如正安与务川两县交界处（仡佬族）中观音河段勒立的“中观音禁

渔碑”，规定“自中观音鱼至孔一带江河，其间之有渊者即作放生之区。俟后如有毒网等情，则法令不容也”，警示村民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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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流域的鱼类资源；布依族地区的“护林碑”（贞丰县长贡）、彝族地区的“发摩启封山碑”（位于大方瓢井）、土家族地区的

“严禁盗砍树木碑”（清光绪七年立于印江县城南汪家沟）、“水族乡禁碑”（道光二十五年立于都匀内外套地区）等，还有瑶

族各村寨的乡规民约，都有薪柴砍伐时间需在春初秋末以利树木更新、风水树不得轻易损伤毁坏、野杨梅树要留母伐公、对古树

和高大乔木要予以爱护等有利森林资源保护的条款。这些民族习惯法深入人心，切合当地群众需求，为保护自然资源提供了最广

泛的社会支撑和文化认同。 

此外，贵州各族群众还以生产生活禁忌、民族礼俗等方式规范族人与自然的互动行为，最终也达到植树造林、保护生态、保

护野生动植物等环保目的。例如仡佬族人认为，破坏古树将受到神灵惩罚，会遭至报应；彝族认为大树有灵性，在村寨周围、房

前屋后多种植竹子、果树，神灵就能保佑人类，祛除病灾；侗族人禁止猎打到家做窝的燕子，因为燕子到家做窝是一种吉利，如

果一年到头没有燕子到“堂屋”来，这家当年会极不顺；采用稻鱼混合耕作的苗家人，会将每年的 4、5月份，鱼苗放入稻田以

后至水稻成熟这段时间列为禁渔期，如有违背就会受到鱼神和水神的惩罚，等等。 

少数民族民间禁忌、礼俗有着最直接的出发点：逢凶化吉、趋利避害，用主观上的畏惧实现客观上行为的禁止，在某种程度

上从精神层面保障了“约束”的有效执行。虽然有着迷信的背景，但不可否认对少数民族聚居区生物的多样性和生态平衡做出

了巨大贡献，进而在客观上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助，实现了对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当代价值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新形势下要保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定力，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

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质上是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

色转型”是题中之义。 

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之所以能够实现百年传承并至今活态保存，表明它是一个活的有机体，有吸收和容纳当代生态文明

和绿色发展理念的空间，各民族秉持的和谐共生的生态平衡观、适度取用的生态消费观、人类回馈的自然的生态责任观等充分彰

显其进步性与合理性。这些都为我们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了价值观照。 

一是对培育公民的现代生态意识具有感召和借鉴作用。如前所述，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既是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思想来源，少数

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中对自然界的尊重、敬畏，向自然界索取资源时的自我节制，可以引导当代社会及民众对向自然界无限索取和

对自我需求的无限满足的态度与行为进行反思，其生态伦理中热爱自然、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的包容情怀，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

培育公民生态意识具有感召和借鉴作用。同时少数民族聚居区、村落为其传统生态文化的生成及传承提供了空间载体，其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等又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永续发展凝聚了精神支撑。 

二是生态文明不仅是一种思想和观念，同时也是一种体现在社会行为中的过程。现代社会的发展进行到当代，各种以满足人

的欲求为核心而形成的生产不再顾及自然稳定存在与发展的需求，转而对传统发展观极度扭曲——为了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

生产者尽最大量地、发掘一切可能地向自然界无限索取：人类恣意开发自然、改造环境，农民不惜透支地力，让土地超负荷运转；

为了提高土地的产出，大剂量使用各种化学肥料、除草剂、杀虫剂；大量的砍伐导致森林资源快速萎缩……种种竭泽而渔的生产

技术不但破坏了土地的休养生息，更对水源、土壤、生物资源等造成极大甚至是不可恢复的污染和破坏……越来越强大的压力，

最终导致环境危机的产生。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大量的、反映人与自然相处的生态知识与生存智慧是各民族在选择与

调适各自的生存方式的历史进程中凝炼出的与其生存空间和谐互动的生存之道，汲取其中丰富的内涵与价值，盘活少数民族传

统文化中的优良生态因子，将生态文化转为资源动力，有助于我们从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共赢的角度考量发展模式。 

三是“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理论“从对立

统一的角度阐明经济价值与自然价值的关系，是新时代的发展理念
[7]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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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转型”重要的驱动力量，其间所包含的“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发展”的核心成分，立足生存现实、着眼族群长远发展的朴素

的绿色发展观，与当代生态文明理念有着天然的契合。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中积极、有益的生态意识、生态智慧，是探寻民族地

区“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路径不可或缺的智力资源。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当下，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随着我国首次把“碳达峰、碳中和”写入政府

工作报告，“库布其治沙”“塞罕坝造林”也从初期的生态文化现象，升华为“库布其精神”和“塞罕坝精神”，生态文化已在

研究和运用领域展现出强大魅力，[7]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

深入推进，将越来越受到关注。盘活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因子，整合和重构其现代价值体系，终将推进其传统生态伦理向

现代科学自然生态观的转换，最终实现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接轨，并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之战略定力，成为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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